
 
 
 
 

通告 
 

茲通知澳門保安部隊第十屆保安學員培訓課程之投考人，申領刑事紀錄

證明書之兩種方法如下： 

1) 於本局招聘科領取輪候籌，然後依照輪候籌上之預約日期及時間

直接前往身份證明局申領刑事紀錄證明書； 

2) 自行前往身份證明局領取輪候籌預約申領刑事紀錄證明書。 

刑事紀錄證明書之領取及遞交方法如下： 

1) 於身份證明局之刑事紀錄證明書團體預約報名表內簽署表示同意

由身份證明局將有關刑事紀錄證明書直接寄予本局； 

2) 親自到身份證明局領取刑事紀錄證明書，再交予本局。 

另注意，若投考人選擇自行前往身份證明局領取輪候籌預約申領刑事紀

錄證明書，須注意有關之預約日期最少為補交文件之最後期限前六個工作

日，以免投考人因未能在限期內遞交刑事紀錄證明書而被淘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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